《平远县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推动房屋征收工作，保障建设项目用地，平远县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参照兄弟县有关做法，制定了《平远县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订背景
为规范平远县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主要依据
本《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制订。
三、目标任务
本《办法》旨在明确平远县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具体标准、程序及各方责任，确保征收工作公平、公开、有序进行，实现“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基本目标，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四、征求意见情况
《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平远县有关单位未提出意见建议。收到1名群众提出的政策咨询件，未提出意见建议。
五、主要内容
《办法》共八章二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则（第一条至第二条）
阐述了制定办法的目的、法律依据以及基本原则。明确了办法适用于平远县中心城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并对平远县中心城区按自然地理和主要道路为界划分了核心区和非核心区。
（二）补偿安置方式（第三条至第四条）
根据房屋功能用途细化了分类，明确了中心城区核心区范围内住宅房屋征收采取产权调换（安置房）或货币补偿方式，不再安排宅基地建房。中心城区非核心区住宅房屋安置方式以具体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为准。非住宅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一律实行货币补偿。
（三）补偿安置标准（第五条至第九条）
明确了被征收房屋价值（含住宅和非住宅）、停产停业损失、附属设施迁移费等由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对被征收住宅房屋提供的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两种补偿安置方式进行了具体规定，以及对认定为“住改商”“经营性配套用房”的住宅房屋适当提高其价值。停产停业损失按6个月予以补偿。
（四）房屋属性认定（第十条至第十三条）
明确了被征收房屋权属、结构、用途的认定依据，规定了未经登记或与现状不符建筑的调查认定处理程序，以及公示、复核等权利救济渠道，强调被征收人的如实申报义务。
（五）补助标准（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
详细列明了征收房屋各项补助，包括“三通一平”和基础建设补助、临时安置补助、搬迁补助及物业服务费补助。
（六）奖励标准（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
[bookmark: _GoBack]设立了旨在鼓励被征收人积极配合征收工作的奖励措施，包括按期签约奖励、搬迁奖励和选择货币补偿奖励，并对核心区内住宅房屋给予额外奖励。
（七）测量与评估（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
规定了房屋建筑面积的测量标准和依据，多产权人房屋公共面积的分摊原则和方法。同时规定了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定程序，以及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异议的复核申请权利。
（八）附则（第二十六条）
明确了本办法的生效日期、有效期及负责解释部门。
六、利企惠民措施
（一）惠民措施​
1.征收住宅房屋提供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选择，满足被征收人不同安置需求。
2.住宅房屋被征收的，给予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补助，一次性发放12个月，保障被征收人过渡期生活。
3.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给予物业服务费补助，一次性补助10年，减轻被征收人入住负担。
4.对在规定时间内签约腾空搬迁房屋的，给予按期签约搬迁奖励600元/㎡。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房屋主体建筑评估价值一定比例给予奖励，并且另外再给予900元/㎡的奖励，通过奖励性措施让利于民。
（二）便企措施
1.对认定为“住改商”“经营性配套用房”的住宅房屋，价值在住宅房屋评估价值的基础上按不同比例上浮，充分体现房屋实际使用价值。
2.商业、办公、工业等非住宅的经营性用房和认定为“住改商”“经营性配套用房”的住宅房屋，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且现状正在经营的，给予6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保障经营者权益。
七、新旧政策差异
本《办法》属于新出台政策，无旧政策可对比。
八、其他说明事项
解读机关：平远县自然资源局
咨询电话：0753-8833396
实施时间：印发之日起施行
